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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央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稳步推进的情况

下，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对合宪性审

查发挥一定作用也获得了肯定。实践中，我国部分

地方性法规中也出现了一些与合宪性审查相关的规

定。地方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合宪性审查相关的配

套制度固然有利于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但

地方的制度探索需要符合宪法对合宪性审查权的规

范意旨，还要充分贴合我国合宪性审查活动的性质，

否则这种制度探索本身可能会产生违宪疑虑。

笔者赞同合宪性审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的认识，但是也认为需关注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备案

审查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要关

注我国不同类型的宪法规范对合宪性审查提出了何

种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能否满足这些要求。其次，

要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不同规范类型下的审查中

发挥何种作用。再次，要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初步

筛选审查案件的标准。最后，要为地方人大常委会

的审查工作提供程序机制上的框架。

二、不同类型宪法规范对合宪性审查的要求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主要以字面审查的方式实

施，字面审查主要审查的是立法事实是否具备普遍

性以及法律后果是否符合宪法价值。字面审查的这

两项审查内容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互相

对应。以宪法积极规范（以下简称“积极规范”）为依

据的合宪性审查，强调各级规范性文件以普遍性立

法事实为依据，充分实现积极规范的目标；以宪法消

极规范（以下简称“消极规范”）为依据的合宪性审

查，则注重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后果不得违背宪法规

范的价值判断。

（一）作为字面审查的合宪性审查

违宪类型可区分为适用违宪和字面违宪。适用

违宪的情形是指，一项违宪的法规仅会被禁止适用

于特定案件。与此相反，字面违宪的情形是指，如果

一项法规存在缺陷，其在适用于所有案件时都违

宪。易言之，如果一项法规在所有案件中适用都违

反宪法，那么该法规就构成字面违宪。反之，一项法

规仅在少数的案件中适用时构成违宪，该法规就属

于适用违宪的情形。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违宪

的规范也应当被认定为字面违宪。字面违宪和适用

违宪的分类虽然是在美国的司法审查体系下发展出

来的理论，但各国的合宪性问题在性质上都是相似

的，只是具体的审查权限分配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其

也可用来分析我国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从审查方式的抽象性和结论的普遍性来看，我

国的合宪性审查目前主要针对的就是字面违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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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模式来看，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属于权力机关实

施的抽象、集中审查模式，而非由法院在具体案件审

理中进行的分散审查。从审查结果来看，我国对立

法事实和法律效果的违宪审查处理结果是修改或撤

销违宪文件，这种审查结论是具有普遍效力的。

除了审查模式和审查结论以外，现有的审查成

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要对象是字面

违宪。从国家权力分工角度来看，人大常委会作为

集中审查机构也不适合采取适用违宪的方式进行合

宪性审查，审查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及时发现字面

违宪情况并予以纠正。

（二）字面审查与宪法规范类型

我国抽象式的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就是针对“字

面违宪”的“字面审查”。对于合宪性审查分工而言，

明确我国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字面审查这一性质的意

义在于，它明确了针对立法事实和法律后果的字面

审查对宪法解释的需求有所不同。而两种审查路径

可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相对应，因此，我

们可以确定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对宪法解

释的需求程度也有所不同。基于此，可以积极规范

和消极规范为依据的合宪性审查来界分地方人大常

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的不同作用。

合宪性审查机关很多时候难以通过宪法条文和

立法条文的对比来判断立法是否合宪。立法背后是

否有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撑，便成为了宪法判断的关

键决策因素。

在字面审查中，构成违宪的情况除了缺乏普遍

性立法事实支撑的情形外，还可能出现规范有普遍

性立法事实支持，但据此确定的法律后果与宪法上

的价值判断不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性文

件也会在其适用的大多数甚至所有情形下违反宪

法。因此，合宪性审查除了需要考察立法事实以

外，还需考察法律效果是否符合宪法上的价值

判断。

上述两种审查方式可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

极规范形成对应关系。在依据积极规范进行合宪性

审查的场合，审查机关主要考察有关规范是否有普

遍的立法事实支撑，以此检验规范性文件是否充分

执行了宪法意旨。而在根据消极规范进行合宪性审

查时，审查机关主要考察被审查规范是否与消极规

范的基本价值判断相抵触。可以说，依据积极规范

实施的审查主要采用审查立法事实的方式，而依据

消极规范实施的审查主要是对立法后果的审查。

三、不同宪法规范类型下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

审查作用

宪法积极规范与字面审查模式中的立法事实审

查相对应，宪法消极规范与字面审查模式中的法律

后果审查相对应。基于立法事实审查对宪法解释依

赖程度低和法律后果审查对宪法解释依赖程度高的

区别，我们可以将不具备宪法解释权的地方人大常

委会在备案审查中的作用定位为依据积极规范实施

的辅助审查和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初步审查。在辅

助审查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围绕被审查规范所依据

的立法事实是否具有普遍性开展审查工作，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结论提供依据。在初步审

查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违

宪疑虑，至于是否合宪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一）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积极规范发挥辅

助审查作用

宪法中的积极规范相对于消极规范而言对宪法

解释的需求较低，这决定了省级人大常委会有直接

依据积极规范实施辅助审查的可能。由于积极规范

本身的内涵有赖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确定，地方人大

常委会（尤其是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

的常设机构有着长期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沟通协作的

经验和地方立法经验，让地方人大常委会参与到依

据积极规范开展的审查工作中，一般能够保证其对

宪法积极规范的理解符合地方实际，也不会与宪法

精神和原则相抵触。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

查的辅助工作，并非替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

性审查决定权，辅助审查实质上是辅助全国人大常

委会开展工作，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审查立法事实是

否具有普遍性时具有一定优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提供支持。

（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消极规范发

挥初步审查作用

地方人大常委会基于其功能优势和规范依据，

只有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在依据积极规范的审查中

·· 4



2024.5 宪法学、行政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实施辅助审查。在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审查中，地

方人大常委会相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既没有审

查功能上的优势，也缺乏规范依据，因此，依据消极

规范实施的完全审查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

地方人大常委会只能依据《立法法》第110条实施初

步的审查，最终是否违宪的判断要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作出。

四、地方人大常委会审查工作要件

（一）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程序审查要件

首先，地方人大常委会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的

问题并不是合宪性问题，或者虽然属于合宪性问题，

但并不是字面违宪，就不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

其次，地方人大常委会还需要判断规范性文件

是否会形成或影响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

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防止已有合宪性审查结论的问

题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被重复审查。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实质审查要件

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辅助审查应当仅限于依据宪

法上明确规定的积极规范，以确保对规范性文件的

审查不会动辄宣告违宪，这是维护审查的严肃性和

重要性所必需的。当被审查规范所涉及的事项属于

宪法未列举事项时，由于这种规定属于立法者的裁

量余地，审查机关应当尽量予以尊重。

与依据积极规范实施的辅助审查相比，地方人

大常委会筛选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初步审查的实质

性要件更为复杂。无权解释宪法的地方人大常委会

在基于消极规范的审查中的功能在于，筛选合宪性

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基于地方人

大常委会的这种“初步审查”的性质，地方人大常委

会在涉及消极规范的审查中只需要初步判断被审查

规范是否过度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就可决定是否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

五、地方人大常委会审查工作程序机制

为了在保证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性的同时确保合

宪性审查的效率，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辅助审查应当

经过常委会全体会议的表决通过并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但日常的审查工作应当由能够长期工作的

机构来实施。其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初步审查由于

不涉及是否违宪的判断，可以在民主和效率的平衡

中更加强调审查效率，可以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在

日常的工作机构筛选出违宪疑虑后由主任会议决定

报送上级人大常委会。

（一）审查主体

无论是辅助审查还是初步审查，请求渠道的宽

泛性决定了审查的请求必然较为频繁，审查任务也

会比较繁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存在开会次数

少，会期较短的问题，难以满足日常性的审查工作需

求。开展日常的审查工作的主体应该是一个能够日

常开展工作、及时应对合宪性问题的机构。地方人

大的各类机构中比较适合的机构就是常委会承担备

案审查职能的工作机构和法制委员会。

（二）审查机制

地方人大常委会需要实施基于积极规范的辅助

审查和基于消极规范的合宪性问题筛选，在程序机

制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二者的特点，既保证前者

的准确性又确保后者的效率。在具体的审查机制

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协助审查应当以现有的审查

启动机制为依托，建立起审查判断和报告机制。

六、结语

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据不同类型宪法规范分别发

挥两种不同的审查作用这一推论，不仅为不具备宪

法解释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发挥

积极作用提供理论论证，而且阐明了地方人大常委

会（尤其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

合宪性审查发挥作用的具体方案。地方人大常委会

开展审查工作所必要的审查要件论述，不仅为地方

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发挥

作用提供一份详尽的宪法说理“技术样本”，亦为当

前由党委、人大、政府、军队等多元备案审查系统更

加有效地处理涉宪性、合宪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还

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提供了更为充分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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